本省企业（含外商投资企业）在境外开办企业和机构（金融企业除外）审查

材料不符合要求退回








电子数据准确无误后提交书面材料





提交材料








录入





省外经贸办事大厅窗口录入（监察系统开始计时）（10个工作日）








未通过





通过





签发





审核





退回（电子数据不符合要求）





省外经贸厅外经处经办人征询经商处意见返回后








网上电子数据








未通过退回





省外经贸大厅办事大厅窗口受理





申请单位





审核通过


窗口出证





办事大厅窗口办结、录入





商务部批复，给证书号外经处转发商务部批文打印证书





送达





省外经贸厅外经处处长，分管厅长签发，拟文请示商务部











